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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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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虽然“有效的多边主义”是欧盟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路径ꎬ但在周边治理

中ꎬ欧盟仍然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ꎬ特别重视与第三国公民社会的联系ꎮ 欧盟不仅对

欧盟新老成员国的公民ꎬ而且还对当前和未来邻国的社会凝聚力和经济活力保持关切ꎮ

此外ꎬ欧盟更强调在周边区域内维护安全与稳定ꎮ 欧盟已经展示出它在邻国建立制度性

规范同时不扩大成员国数量的能力ꎮ 与通过扩大政策实现的“规范外化”相比ꎬ欧盟通过

邻国政策在周边建立的规范ꎬ在对象国不同部门中的适用程度存在差异ꎬ其贯彻执行更

为松散ꎮ 在现阶段ꎬ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主要特征为以条件性为前提的科层制治理正逐

渐向水平化的网络化治理转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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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能否建立统一连贯的大周边战略ꎬ维持周边区域稳定和自身影响力ꎬ满足周

边不同国家的需求和愿望ꎬ关乎欧盟作为全球主要力量之一的地位和切身利益ꎮ 欧盟

对周边国家持续发挥影响力的核心是改善域内国家的治理能力ꎬ促进改革与民主ꎬ增
强相关国家的稳定性ꎮ 此前ꎬ欧盟因忙于债务危机而错失了引导西亚、北非局势发展

的机会ꎬ致使欧盟吸引力下降ꎬ“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ꎮ 而近期乌克兰局

势的发展表明欧盟部分东部邻国的国家脆弱性和市民阶层迫切的求变心态ꎮ 欧盟利

用其内部市场和人员流动性的吸引力和规制力ꎬ与周边国家执政阶层加大政治接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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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周边区域国家的经济和治理改革ꎮ① 随着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的加剧ꎬ国内外学

界开始重新反思欧盟的周边战略ꎮ② 本文认为ꎬ通过周边治理的理论视角来研讨欧盟

的东部伙伴关系战略ꎬ可以分析欧盟在一个更广阔欧洲内的责任、力量和作用ꎬ有助于

理解欧盟十年东扩以来的周边外交进程ꎬ以及欧盟如何树立新的“周边治理模式”ꎬ构

建繁荣稳定的东部环境ꎮ

一　 欧盟周边治理的概念与路径:三种治理模式

自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ꎬ欧洲一体化研究逐渐摆脱了联邦主义、邦联主义以及功能主义

之间的范式之争ꎬ开始从欧盟治理这种更为综合的视角来解析欧洲内部一体化建设的

复杂特征ꎮ 在欧盟研究领域ꎬ对欧盟作为一个治理体系的分析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研

究路径ꎮ 在欧盟治理的视角下ꎬ欧盟制度性合作的网络渠道ꎬ被学者们归纳为欧盟独

具特色的治理形式———多层治理(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ꎮ

欧盟治理也可以视为在以地域为标准划分的不同层级上ꎬ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

的诸多行为体之间通过持续协商、审议等方式做出有约束力的决策的过程ꎻ这些行为

体中没有一个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威ꎬ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固定的政治等级关系ꎮ③ 当欧

盟既有规则的一部分覆盖到欧盟周边国家时ꎬ欧盟周边治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就出现了ꎮ④ 周边治理理论主要研究欧盟施加于其邻国的影响力

是否足以推动其进行国内政治改革ꎬ以及欧盟能否在一个更广阔的欧洲内担负责任ꎮ

由于欧盟政策制定机制的开放性ꎬ随着规章制度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ꎬ周边国家可以

参与部分欧盟规则的制定ꎬ或者是在规则适用的范围内讨价还价ꎮ 这在那些横向的、

参与性的且以过程为导向的政策制定ꎬ即“网络治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模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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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地区尤为明显ꎮ①

２００４ 年的大规模东扩结束后ꎬ周边国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降低了ꎬ欧盟基于入盟

资格采取的条件性原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随之失去优势ꎬ周边治理和欧洲化的其他机

制以及条件性原则的更新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ꎬ学界开始分析和解释欧盟的政策规范

在正式成员国之外适用范围的扩大ꎮ 目前关于欧盟周边治理模式的文献及其研究重

点已经不再局限于申请加入欧盟的候选国ꎮ② 周边治理模式也从科层制视角下注重

对第三国条件性原则的使用发展到采用更多的横向网络治理和市场治理模式ꎮ 在新

的周边治理模式下ꎬ欧盟规范的发展更注重各层级行为体的参与性ꎮ 一个值得关注的

问题是ꎬ目前哪一种周边治理模式在欧盟处理与邻国关系的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 如

果将政治体系中理想的治理类型与欧盟的周边治理经验结合ꎬ则可以区分出三种基本

的治理模式:科层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和市场治理模式ꎮ③ 这种对周边治理模式

的划分既可以从“宏观层面”上分析欧盟与周边国家总的关系结构ꎬ如欧洲邻国政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也适用于欧盟东部伙伴政策领域或欧盟地中海伙伴

关系计划等“中观层面”的研讨ꎮ④

５４　 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ａｔｅ Ｋｏｈｌｅｒ－Ｋｏｃｈ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ｅｒ Ｅｉｓｉｎｇ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１４－３５.

Ｓｅｅ Ｌ. Ｆｒｉｉｓ ａｎｄ Ａ. Ｍｕｒｐｈｙ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
ｒｉ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２１１－２３２ꎻ Ｍ.Ｓ. Ｆｉｌｔｅｎｂｏｒｇꎬ Ｓ. Ｃａｎｚｌｅ ａｎｄ Ｅ. Ｊｏ￣
ｈａｎｓｓｏｎꎬ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３８７－４０７ꎻ Ａ. Ｍｙｒｊｏｒｄ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ＥＵ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ｅｎｔｓ Ｅｕｒｏ－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２３９－２５７ꎻ Ｓ.Ｌａｖｅｎｅｘꎬ “ＥＵ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ｉ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６８０－７００ꎻ Ｍ. Ｗ. Ｂａｕｅｒꎬ Ｃ. Ｋｎｉｌｌ ａｎｄ Ｄ. Ｐｉｔｓｃｈｅｌ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Ｅ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４０５－４２３ꎻ Ｓ. Ｌａｖｅｎｅｘꎬ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ｌｉｔ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５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９３８－９５５ꎻ Ｓ. Ｌａｖｅｎｅｘꎬ “ＥＵ Ｒｕｌ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Ｕ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７９１－８１２ꎻ Ｊ. Ｌａｎｇｂｅｉ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Ｎｅｉ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ｏｒ Ｒ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Ｄｉｖｉｄ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５７－１７４ꎻ Ｇ.
Ｎｏｕｔｃｈｅｖａ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３７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９－３６.

Ｓ. Ｌａｖｅｎｅｘ ꎬ Ｄ. Ｌｅｈｍｋｕｈｌ ａｎｄ Ｎ. Ｗｉｃｈｍａｎｎꎬ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６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８１５－８２０.

Ｇ. Ｍａｃａｊ ａｎｄ Ｋ. Ｎｉｃｏｌａïｄｉｓ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Ｏｎｅ Ｖｏｉ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７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０６７－１０８３.



表 １　 欧盟周边治理的三种模式

行为体系统排列 制度化 规则扩张机制

科层治理模式 垂直的:主导和从属关系 严格的、正式的 趋同

网络治理模式 水平的:正式的平等伙伴关系
中等严格的、

正式和非正式的
协商

市场治理模式 水平的:正式的平等伙伴关系 松散的、非正式的 竞争

　 　 资料来源:Ｓ.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Ｆ.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ｆｅｎｎｉｇꎬ “ＥＵ Ｒｕｌ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Ｕ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 ８００ꎮ

(一)科层治理模式

首先ꎬ当行为体之间存在统治和从属的正式关系时ꎬ科层治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就产生了ꎮ 它是以与集体约束力相联系的规则和排斥性条款为基础的ꎮ 在

现代国家ꎬ这个功能通过立法发挥作用ꎬ这些规则的定义是权威的、可执行的ꎬ一旦违

反ꎬ违背方可能受到制裁ꎮ 统治的制度化和规则的权威性都得到了“被统治者”的隐

含默许ꎮ①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垂直关系暗示了这种影响力是以非对称的方式

发挥作用的ꎮ 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ꎬ科层治理描述的是一种操纵行为的指导模式ꎬ这

种模式以正式而明确的规则为基础ꎬ且具有法律约束力ꎬ同时是由统治者实施ꎮ

具体而言ꎬ科层治理指的是一种优势方和从属方之间的关系:其中优势方单方面扩

大了其管制的边界ꎮ 作为欧盟扩大进程中周边治理的主要方式之一ꎬ它主要表现出与

“传统治理”或“政府”相关的特性:②欧盟通过垂直指挥的方式来运作ꎬ向入盟候选国家

输出预先决定的、没有经过协商的规则ꎬ同时通过定期监督机制确保对象国的服从并以

此实现垂直控制ꎮ 这种治理模式的基础是超国家组织的存在ꎬ且超国家组织致力于制定

合法化的超国家法律ꎬ并由欧洲法院批准和执行ꎮ 欧盟通过特定多数(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ｍａｊｏｒｉ￣

ｔｙ)与成员国在政策制定上进行竞争ꎬ且欧共体法的规定在本质上很接近科层治理模式ꎮ

在行业层面ꎬ科层治理涵盖了欧盟法规中那些明确可执行的超国家法律ꎮ

在欧盟对外关系方面ꎬ从形式上看ꎬ非成员国相对于欧盟保留了完整的主权ꎮ 然

而其周边治理的某些形式与科层制较为接近ꎬ即欧盟通过立法逐渐入侵第三国的自治

权ꎮ 以欧洲邻国政策为例ꎬ在这一政策框架内ꎬ欧盟与邻国之间虽然在法律形式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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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属关系ꎮ 但从经济角度看ꎬ欧盟规制的扩张包括明确的规则与正式的程序ꎬ通过

监督和制裁得以实现ꎮ 作为外部激励机制ꎬ它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输出模式ꎬ对

于条件性条款的有效运用是其必要的先决条件之一ꎮ① 有学者归纳了欧盟外部影响

力的固化形式ꎬ将其称作“强制性影响” (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 或 “顺从性” ( 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ꎮ② 而欧盟在针对中东欧地区的扩大进程中ꎬ也是通过超越边界的治理塑造了

其邻国的价值观和身份ꎮ③ 扩大政策一直是欧盟用以扩展其安全与民主空间的最有

效和最主要的工具ꎬ也是欧盟运用软实力的成功范例ꎮ 欧盟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

和制度优势ꎬ用严格的条件性约束了周边的候选国ꎬ强制和诱导这些国家心甘情愿地

顺从和适应自己的价值观和科层制周边治理模式ꎮ

(二)网络治理模式

相对于科层治理ꎬ网络治理(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结构描绘了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ꎮ

在这种关系中ꎬ各行为体在形式上是平等的ꎮ 在制度层面ꎬ各行为体有平等的权利ꎬ任何

一方都不能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约束对方ꎬ但这并不排除权力不对称的可能性ꎮ

科层治理通常制定具有约束力和权威性的法律ꎬ而网络治理通常会基于双方协议产生较

少的约束手段ꎬ主要是规定治理结构中各参与方互动的程序模式而不是规定最终的政策

解决方案ꎮ 因此有时网络治理也被称为“协商制度”ꎬ其利益冲突不是通过法律和审判

来解决ꎬ而是在交涉或辩论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和自愿协议来解决ꎮ④

在欧盟内部ꎬ网络治理已经对共同体的决策方法构成了挑战ꎬ尤其是在那些由于

缺少协调而不能把立法权让渡给欧盟的政策领域ꎮ 这种“决策不立法”的形式只是松

散地耦合到联盟的正式立法机构上ꎬ且分散于部门性的专门管理机构中ꎬ如代理机构

和政策组织ꎮ 这些网络治理的结构构成通常是基于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ꎬ而不是政治

立场ꎬ构成此类网络治理的成员除了来自各成员国的公务员ꎬ还包括私营部门或其他

国际组织ꎮ⑤

在欧盟对外关系中ꎬ网络治理表现出强有力的制度化能力和一种持续协调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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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ꎮ 其规则扩张是通过国家间规则的协商实现的ꎬ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实施欧

盟法律法规ꎮ① 以自愿为前提ꎬ网络治理系统为基于社会化、社会学习和交流的影响

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网络治理的进程ꎬ如协商过程、共同所有权和互动密度等因素

均有可能提高规则的合法性ꎬ因而有利于规则的扩展ꎮ 更重要的是ꎬ相对于科层治理

模式ꎬ网络治理为谈判各方留下更多的回旋余地ꎬ各方的互动可以在其他共同规则ꎬ如
国际规则或新的联合谈判规则的基础上进行ꎮ 结合新的治理文献与机制分析方法来

看ꎬ较为成熟的理论认为ꎬ欧盟网络治理模式可以延伸到欧盟邻国政策对象国ꎬ这些国

家的利益纷争和政策执行力问题较少ꎬ最有可能在技术领域进行功能性合作ꎮ 如果欧

盟对周边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影响力ꎬ就可以采取网络治理模式加以弥补ꎮ② 网络治理

所蕴含的平衡性、参与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框架结构ꎬ与垂直的、官僚主义的科

层制治理形成鲜明的对比ꎮ 在科层制一体化模式下ꎬ制度上的一体化固然是“正式成

员的代名词”ꎬ但网络治理的推进和政策制定机构的功能化ꎬ也为中央立法机构下的

制度包容带来了新的机遇ꎮ③ 作为一种面向过程的决策模式ꎬ网络治理相当于另一种

施加影响的结构模式ꎬ相对于有条件地输入预定的欧盟法规ꎬ网络治理原则上能同时

延伸欧盟的管理和组织边界ꎮ④

(三)市场治理模式

市场模式(Ｍａｒｋｅ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是欧盟周边治理的第三个基本模式ꎮ 其治理成效

是形式上自主的行为体之间竞争的结果ꎮ 虽然政治学文献通常并不把市场作为治理

的一种模式ꎬ因为它们缺乏总的规则制度ꎮ 但是ꎬ竞争作为政治与市场互动的制度化

形式有时也被包含在新的治理方法中ꎮ⑤

欧盟认为ꎬ制度化的市场治理模式以相互认可原则为典型形式ꎬ其在单一市场原则

的运用中更为明显ꎮ 相互认可缓解了监管的压力ꎬ根据市场规律ꎬ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和

服务将获胜ꎬ这可能会导致以生产和服务标准为基础的规则产生类似立法的效果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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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领域ꎬ相互认可的原则已经通过单一市场法规逐步扩展到欧盟的周边邻

国ꎮ 随着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与当时新独立的东欧和南高加索国家签署的«伙伴关系与合

作协定»(ＰＣＡ)的陆续到期ꎬ欧盟推出了新的联系国协定ꎬ除了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签

署该协定外ꎬ欧盟也力图推进与东部邻国的联系国协定谈判ꎮ 联系国协定是比自贸区

协定更为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形式ꎬ在向周边国家提供自由贸易便利的同时ꎬ通过逐步

趋同的方式ꎬ要求这些国家的内部法规与欧盟单一市场原则接轨ꎮ 这种“外化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显然是由欧盟的内部市场和竞争策略导致的:有兴趣加

入欧盟市场的企业需要遵循欧盟的规则ꎬ这符合竞争性治理模式ꎮ① 周边国家的公司

和商业协会等社会行为体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游说并诱导本国政府改变规则

和政策ꎬ从而与欧盟规范达成一致ꎮ 据此ꎬ欧盟以贸易驱动的一体化策略为周边地区、

国家和社会行为体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发展路径ꎮ

二　 欧盟周边治理在东部地区的推进: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

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地区性行为体和一种规范性力量ꎬ欧盟从成立之初就怀有跨边

界推广欧盟价值规范和成功经验ꎬ对欧盟周边进行整合进而达到外部区域“欧洲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使命感ꎮ 在其周边治理中ꎬ这主要体现为对“半内部国家”(ｓｅｍｉ－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的扩大政策以及对“半外部国家” (ｓｅｍｉ－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的邻国政策ꎮ② 在欧盟周

边治理的扩大政策中ꎬ欧盟基于条件性原则主要采用科层制治理模式ꎬ具有一定的强

制性ꎬ即入盟申请国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ꎬ要么接受欧盟的强制性干预要求ꎬ要么放

９４　 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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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６９－７０.“半内部国家”是指入盟候选国家和潜在入盟国家:签署联系国协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ꎬ ＡＡＳ)的土耳其、黑山 、马其顿和受联系与稳定进程(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ＳＡＰ)规制的阿
尔巴尼亚、波黑、塞尔维亚ꎻ“半外部国家”主要指欧洲邻国政策对象国(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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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ꎬ地中海伙伴关系对象国: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
利亚与摩洛哥ꎮ 参见宋黎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推进与问题”ꎬ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６－８７ 页ꎮ



弃ꎮ 一些学者称之为“胡萝卜加大棒政策”ꎮ① 此后ꎬ由于欧盟内部整合和其行动能力

面临的诸多困难ꎬ以及东扩后复杂的安全环境ꎬ欧盟于 ２００４ 年推出了欧洲邻国政策ꎬ
将其对“半外部国家”的治理作为周边治理的重点ꎮ 理论上ꎬ欧盟东部周边治理不是

要在扩大与深化之间做出一个单一选择ꎬ而是要继续依靠欧洲邻国政策这一可行的路

径ꎬ对没有入盟前景的周边国家实现“内部政策的外部扩展”ꎬ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

域逐一对六个东部邻国进行漫长的“欧洲化改造”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网络治理构建了

平衡性、参与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治理结构ꎬ意图实现从“扩大式欧洲化”到“睦邻式

欧洲化”的重心转移ꎬ通过协商体系的形成来追求共同的目标ꎮ
从实践上来看ꎬ自 ２００７ 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盟后ꎬ边界的进一步向东和东南

延伸使欧盟意识到了与独联体伙伴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重要性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爆发的

俄格冲突和 ２００９ 年年初发生的俄乌天然气之争更增强了欧盟在周边巩固安全的决

心ꎮ 鉴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东部邻国存在严重危机ꎬ欧盟希望帮助它们应对内部挑

战ꎬ在经济和政治上摆脱俄罗斯的控制ꎬ进一步向自己靠拢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ꎬ欧盟

２７ 国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东部六国签署了

«东部伙伴关系宣言»ꎬ正式启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ꎮ②

“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欧洲邻国政策的延伸ꎬ来自伙伴国家和欧盟及成员国层

面的共同参与是这个计划的核心ꎬ推进政治联合与经济一体化是其主要动力ꎮ 基于欧

洲邻国政策所取得的进展ꎬ“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提供了双边和多边两方面的措施以

加强合作ꎮ 从多边角度看ꎬ“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中的多边合作与欧洲邻国政策总框

架相一致ꎬ没有明确赋予目标国家最终的入盟前景ꎮ 因此ꎬ欧盟无法以条件性原则为

前提对周边国家施加强有力的影响ꎬ只能采取网络治理模式加以弥补ꎬ依靠欧盟层面

各个机构、相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参与ꎮ “各伙伴国可根据自身能力和时限决定如何

发展与欧盟的关系”ꎬ选择不同层次和层级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与交流ꎬ同时还“发展伙

伴国之间的关系”ꎮ③ 从双边角度看ꎬ欧盟与东部邻国的“双边轨道”合作强调“多对

０５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很多西方学者在提到欧盟东扩政策的时候都提到“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Ｃａｒｒ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 ꎬ这种表述实
际上就是指肯定性条件限制和否定性条件限制ꎬ有时候也叫前置性条件和后置性条件ꎬ而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肯
定性条件限制和否定性条件限制ꎮ 其具体含义是:“如果一个国家 (通常是指要加入欧盟的)履行了欧盟预先规
定的要求ꎬ就会给予这个国家相关甚至是额外的利益ꎻ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欧盟制定的政治和法律标准ꎬ那么现
在正在享受的利益将会被中止或者收回ꎮ”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ｉｐｐａｎꎬ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ｙ Ｒｏａｄ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ＥＵ’ 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
ｖｉｅｗꎬ Ｎｏ. ９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２４４ꎮ

关于“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具体内容ꎬ参见宋黎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推进与问题”ꎬ
第 ８５－１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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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原则”ꎮ ２０１１ 年ꎬ欧盟设立的“东部伙伴一体化与合作项目”(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ＥａＰＩＣ)通过评估东部伙伴国家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进展给予

额外奖励ꎮ① 在公民社会层面ꎬ欧盟每年围绕“务实与核心目标” 至少进行两次讨论ꎬ

根据“具体情况原则”和不同领域的相关方如政府部门、议会、公民社会组织、国际组

织、国际金融机构和私人部门等进行交流与合作ꎮ② (见表 ２)

表 ２　 东部伙伴关系中的网络治理框架和内容

双边合作 多边合作

　 　 签署新的联系国协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ꎬ ＡＡＳ) ꎬ它包含四个方面:

(１) «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ＤＣＦＴＡ)ꎻ(２)政治对话和外交与安全政策ꎻ
(３)公正、自由和安全ꎻ(４)经济部门合作ꎬ特
别是在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环境领

域ꎮ
此外ꎮ 还强调签证便利化和再进入协

定ꎬ实现人员的安全流动和签证便利化ꎮ

(１)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每两年一次)ꎻ
(２) 部长级会议(年度会议)ꎻ
(３) 四个专题平台 (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ꎻ
(４)五项旗舰活动:通过 ＥＮＰＩ 东向资金来落实多

边合作项目ꎻ
(５)欧盟－东部邻国议会(ＥＵＲＯＮＥＳＴ)ꎻ
(６)地方性和区域性的领导人会议(ＣＯＲＬＥＡＰ)ꎻ
(７)公民社会论坛(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ｕｍ)ꎮ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东部伙伴国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是规范双边合作的基础ꎮ 联系国协定中主要

包括以下四项内容:(１)«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其目标是减少关税壁垒ꎻ按照

欧盟标准和既有法规(ａｃｑｕ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ａｉｒｅ)与伙伴国就贸易有关的法律取得一致意

见ꎻ相比以前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ꎬ这几乎是东部伙伴关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ꎮ

东部伙伴国家至少要遵守 ８０％的欧盟既有法规ꎮ (２)外交和安全事务领域的政治对

话:一方面使伙伴国在民主、法治、人权、善治、市场经济原则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明

显进步ꎬ另一方面使伙伴国的制度建设和行政管理能力不断完善ꎮ (３)强调公正、自

由与安全指标:双方缔结«流动性和安全条约»(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ｃｔｓ)ꎬ允许合法

旅行的同时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非法移民ꎮ 在边境管理、反腐等领域进行协商合

１５　 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

①

②

“‘Ｍｏｒｅ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ＥＵ Ｒｅｗａｒｄｓ Ｍｏｌｄｏｖａꎬ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ｎｉａ ｗｉｔｈ  ８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ｎｐｉ－ ｉｎｆｏ. ｅｕ / ｅａｓｔｐｏｒｔａｌ / ｎｅｗｓ / ｌａｔｅｓｔ / ３５５６９ / ‘Ｍｏｒｅ－ｆｏｒ－ｍｏ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ＥＵ－ｒｅ￣
ｗａｒｄｓ－Ｍｏｌｄｏｖａ－Ｇｅｏｒｇｉａ－ａｎｄ－Ａｒｍｅｎｉａ－ｗｉｔｈ－ ８７－ｍｉｌｌｉｏｎ－ｔｏ－ｂｏｏｓｔ－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ｕｍꎬ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ｕ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作ꎬ以欧盟标准升级庇护制度ꎬ按欧盟的法律整合边界管理体系ꎬ提升这一地区的警务

和司法能力等ꎮ (４) 双方在经济和具体事务上的部门间合作:允许六国的人员、商品、
服务和资本更自由地流动ꎮ 通过建立长期、稳定、安全的能源供应和运输机制ꎬ加强能

源安全合作ꎻ更加有效地监管和加强早期预警制度ꎬ防止能源供应的突然中断ꎮ
“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中的多边合作机制框架包括以下七个方面:(１)东部伙伴关

系峰会:包括欧盟成员国和东部伙伴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ꎬ指明东部伙伴关系的

前进方向ꎮ① (２)部长级会议:年度春季外交部长会议将审查合作进展情况和提供更

详细的政治指导ꎮ 会议形成的报告在每年一度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发布ꎬ由欧盟委员会

负责筹备和主持ꎬ主要采取共同参与和集体决议的方式ꎮ (３)四个专题平台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
ｅｒａｌ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主要围绕下述目标进行:第一ꎬ民主和善治:边境管理、反腐败、
司法改革、公共管理、贸易、中小企业政策的改革、环境与气候变化、移民和收容ꎬ以及

农业和农村发展等ꎻ第二ꎬ经济融合和与欧盟不同领域内政策的协调ꎻ第三ꎬ能源安全ꎻ
第四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ꎮ (４) 五项旗舰活动:第一ꎬ综合性的边境管理计划ꎻ第二ꎬ支
持小型和中等规模的企业机构(ＳＭＥ)ꎻ第三ꎬ区域能源市场和能源效率的提升与可再

生能源的利用ꎻ第四ꎬ环境治理ꎻ第五ꎬ预防、准备和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ＰＰＲＤ)ꎮ
(５)欧盟－东部邻国议会(ＥＵＲＯＮＥＳＴ)年度会议:包括欧洲议会、欧盟地区委员会、欧
盟经济社会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均派出高级代表与会ꎮ (６)地
方性和区域性的领导人会议(ＣＯＲＬＥＡＰ):目的是增强东部伙伴国家的地方政府自治

能力ꎮ (７)公民社会论坛(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ｕｍ):它于 ２００９ 年以年会的形式设立ꎬ从公

民社会的角度为东部伙伴关系提供建议和意见ꎬ并与五个旗舰活动对应ꎬ设立了五个

工作小组ꎮ
从东部伙伴关系的网络治理框架和内容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ꎬ虽然“有效的多边

主义”是欧盟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路径ꎬ但是在周边治理中ꎬ欧盟仍然强调双边关系

的重要性ꎮ 总体而言ꎬ欧盟更注重并基于不同部门的具体政策的实际情况实施治理ꎮ
虽然周边治理实践被纳入一个欧洲经济区或者说欧盟邻国政策的总体制度化框架ꎬ但
实际上欧盟规则的扩展仍遵循着不同部门的部门逻辑ꎬ并没有体现出宏观制度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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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次东部伙伴关系峰会 ２００９ 年在布拉格召开ꎬ参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ｕ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Ｐｒａｇｕｅꎬ ７ Ｍａｙ ２００９ꎻ第二次于 ２０１１ 年在华沙召开ꎬ参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ｒｓａｗ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ｕｍｍｉ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ꎻ第三次于 ２０１３ 年在维尔纽斯召
开ꎬ参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Ｖｉｌｎｉｕｓꎬ ２８－２９ Ｎｏｖ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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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于 ２０１５ 年在里加召开ꎬ参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ｕｍ￣
ｍｉｔ”ꎬ Ｒｉｇａꎬ２１－２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ｍｍｉｔ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１－２２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ꎮ



点ꎮ 这种超越欧盟边界的网络治理包括管理和组织边界的同步扩张ꎬ具有注重进程、
多头参与和包容性强的特点ꎬ允许规范和规则的扩展伴随着决策过程和实践的开放式

参与来实现ꎮ 采取“多层”结构的行为体ꎬ可能不仅涉及国家ꎬ而且涉及次国家、超国

家、国际行为体ꎬ以及非国家行为体ꎮ 这种网络治理的组成有利于合作的非政治化ꎬ因
为参与者往往是专家和专业领域的技术官僚ꎮ 这种互动模式为组织功能性合作的具

体形式开辟了新的道路ꎬ如目前东部伙伴关系中包含的协调机构———欧洲环境局和欧

洲刑警组织等ꎻ或不太正式的政策网络ꎬ如«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等ꎮ

三　 欧盟东部周边治理成效评估

欧盟对外行动的依据通常是欧盟既有法规ꎮ 而欧洲价值观的持续宪法化和传统

欧盟内政领域如环境、竞争或移民政策的深入一体化ꎬ都迅速拓展出欧盟周边治理的

多层维度ꎬ这是欧盟内部规则和政策对非欧盟正式成员的延伸ꎬ也是周边治理的重

点ꎮ① 问题是ꎬ候选成员国之外的第三国适用欧盟规范的程度如何衡量ꎬ或者说欧盟

网络化周边治理的成效如何? 有学者认为ꎬ欧盟周边治理的成效可定义为欧盟的规则

有效转移到周边国家的程度ꎬ可以根据以下三方面的指标进行测评:第三国在国际谈

判和协议过程中的规则选择、国内立法中的规则采纳ꎬ以及在国内实践的规则运用ꎮ
(见表 ３)本文通过上述指标对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成效加以评估ꎮ

表 ３ 周边治理的效力评估

级别 效力 可能的结果

规则选择 国际谈判和协商
欧盟规则(或共同规则)

是谈判和协商的焦点

规则采纳 国内立法
欧盟规则(或共同规则)

被纳入国内法律行为

规则运用 国内政治与行政实践
欧盟规则(或共同规则)

被贯彻执行

结果(１):欧盟规则成

为其他国际组织或者

第三国的规则

结果(２):对象国行为

忽视或违反欧盟规则

或共同规则

　 　 资料来源:Ｓ. 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Ｎ. Ｗｉｃｈｍａｎｎꎬ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ｐｐ.
９４－９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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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 Ｌａｖｅｎｅｘꎬ Ｄ. Ｌｅｈｍｋｕｈｌ ａｎｄ Ｎ. Ｗｉｃｈｍａｎｎꎬ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８１３－８３３.



首先ꎬ对欧盟规则的选择ꎬ与欧盟和第三国进行国际谈判并达成协议的级别相关ꎮ

双方究竟达成了怎样的合作协议或意向? 由此可以测评欧盟规则在处理欧盟与第三

国的关系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重视ꎬ这是评估欧盟网络化周边治理成效的第一步ꎮ 就

欧盟东部周边治理而言ꎬ目前欧盟与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签署了联系国协定ꎬ

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签署了«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ꎻ①与乌克兰、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签证自由化谈判已取得一定的进展ꎻ摩尔多瓦获得短期赴欧盟

免签证待遇ꎻ②与白俄罗斯就签证便利化和重新接纳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中ꎮ③ 但是

现有的政治协议比起欧盟所强调的与东部伙伴国家合作的三大战略目标:加速政治协

商进程、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ꎬ以及公民社会发展ꎬ④其进展还是相当有限的ꎮ

在对欧盟规则的选择方面ꎬ除了观察与欧盟达成协议的级别外ꎬ也可以依据周边

国家对现有欧盟机构的依赖程度加以判断ꎮ 随着欧盟对 ６ 个东部邻国的援助总额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亿欧元逐步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近 ８ 亿欧元ꎬ⑤周边国家对“欧洲邻国政策工

具”(ＥＮＰＩ)平台下的“东部伙伴关系”框架中的融资计划的依赖程度已逐步加深ꎮ 欧

盟针对东部伙伴国的公民社会ꎬ设立了包括公民社会论坛、东部企业和青年论坛在内

的治理平台ꎮ 此外ꎬ双方在能源、环境、交通和教育领域的机制合作都得到了加强ꎮ 欧

盟与东部伙伴国家的能源合作在“东部伙伴关系能源安全平台”下进行ꎬ合作重点是

共同开发环里海—中亚—黑海的天然气资源ꎬ建立接入欧盟能源网络的油气管道ꎬ以

及改革当地的能源市场ꎮ 比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是对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国家投资

的主要金融机构ꎬ其投资重点领域是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仅仅在

阿塞拜疆一国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有 １４９ 项投资项目正在进行ꎬ其中能源和基础设

施领域占总投资的 ３５％和 ４０％ꎮ⑥ 欧洲投资银行对乌克兰的贷款也主要集中在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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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７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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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水电站修复、便利能源运输的公路建设项目等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东部伙伴国可

以参与欧盟新的研究与创新框架计划———“地平线 ２０２０”ꎮ 据此ꎬ涉及 ２８ 个成员国、

欧盟和六个伙伴国的网络性治理架构已经建立ꎮ 从这个角度而言ꎬ东部邻国已经很难

脱离欧盟周边治理的轨道ꎮ

其次ꎬ在对欧盟规则的采纳方面ꎬ制度主义理论认为ꎬ治理效果会随着法制化或合

法化而增强ꎮ 欧盟的规则越明确、越有约束力ꎬ就越能强制执行ꎬ也越有可能被欧盟边

界外的区域所采纳和实施ꎮ① 无论邻国基于合作目的选择了欧盟规则(而不是其他规

则)ꎬ还是后来在国内采纳并运用这些规则ꎬ都取决于欧盟与邻国讨价还价的能力ꎮ

鉴于东部邻国并非东扩对象国ꎬ欧盟与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还很弱ꎬ因此需

要针对不同国家强调规范的不同层面以完成“睦邻式欧洲化”进程ꎮ 对于乌克兰ꎬ欧

盟提出要支持其民主发展和善治、促进联系国协定和«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生效等ꎮ 对于摩尔多瓦ꎬ欧盟的合作着重于边界监控与管理、农业和农村发展等ꎮ②

对于白俄罗斯ꎬ欧盟主要目标是促进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ꎮ③ 对于格鲁吉

亚等三个南高加索国家ꎬ欧盟的治理侧重经济和社会层面ꎮ④ 比如ꎬ为了“促进信息高

效、快捷、透明地传播到公共机构和公众”ꎬ欧盟于 ２０１２ 年针对格鲁吉亚推出了全新的

电子政务建设项目ꎬ其中投入 １２０ 万欧元用于公共服务部门开发和使用信息与通信技

术ꎬ以提升格鲁吉亚公共管理的能力ꎮ⑤ 舆论认为ꎬ目前格鲁吉亚在欧盟指导下就公

共服务方面已经实施了相当多的改革措施ꎬ与欧盟在相关法规协调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ꎮ⑥ 但也有研究报告宣称ꎬ欧盟对白俄罗斯等东部国家援助的重点领域存在误判

因而收效甚微ꎮ⑦ 可是在科层制治理和市场治理都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ꎬ欧盟未来也

５５　 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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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恪守“差异化”原则推进网络化周边治理ꎮ 在与签署联系国协定的伙伴国加强

合作的同时ꎬ欧盟仍会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白俄罗

斯发展双边关系ꎮ①

周边治理的有效性还会随着欧盟规则在国际上的合法化而增强ꎮ 一项规则在欧

盟内部越是得到支持和遵守ꎬ越容易与欧盟外的国际规则接轨ꎬ第三国越有可能接受

它作为谈判的基础ꎬ也越有可能采纳和应用该规则ꎮ② 比如ꎬ欧盟力推在双边层面签

署联系国协定以取代 １９９４ 年签署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ꎬ作为规范双边关系的新

的基础性文件ꎮ 联系国协定中最有价值的经济部分ꎬ即«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

定»ꎬ其核心包括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服务、公共采购、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ꎮ 该

协定按照欧盟标准和既有法规与伙伴国就贸易有关的法律取得一致意见ꎬ通过双边自

由贸易区的建立来形成一个深入和广泛的经济共同体ꎮ 换言之ꎬ欧盟通过经济一体化

手段和功能性外溢方式ꎬ使欧盟的单一市场法律逐渐内化为联系国自身法律ꎮ 欧盟与

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已经达成«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ꎬ就此而言ꎬ欧
盟周边治理的成效是明显的ꎮ 但与此同时ꎬ东部国家也不愿脱离独联体自贸区并切断

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关系ꎮ 这意味着欧盟在该区域推动«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

定»从而实现周边治理目标仍然面临诸多挑战ꎮ
即使第三国接受欧盟的规则作为与欧盟谈判的规范性参考ꎬ或制定联合规则ꎬ但

最终可能并不会在国内采用这些规则ꎮ 因此ꎬ欧盟规则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第

三国的国内规则ꎬ构成欧盟外部治理效果的第二个层次ꎮ 改革必须始终基于周边国家

内部的意愿ꎮ 否则ꎬ再多的外来援助或压力也不可能推动可持续的改革ꎮ 对乌克兰、
格鲁吉亚等想摆脱俄罗斯控制的欧洲国家而言ꎬ加入欧盟是它们的首要目标ꎮ③ 近五

年来ꎬ东部伙伴国在深化与欧盟关系的程度与步伐上并不一致ꎬ将它们置于一个总政

策框架下可能会影响计划的整体效应ꎮ 如乌克兰在入盟意愿和要求上明显快于其他

五国ꎬ将它与白俄罗斯等国置于同一规格的政策框架中难以使这个欧盟最重要东部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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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要求和利益最大化ꎮ① 这一问题在乌克兰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ꎮ②

在对欧盟规则的运用方面ꎬ网络治理中制度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弥补了主导性权力

(要求建立科层制来输出规范)的缺失ꎬ也满足了市场一体化的需求(通过竞争来输出

规范)ꎮ 网络治理以去中心化和注重国家结构中不同的领域为前提ꎬ专家和利益相关

者都可以参与其中ꎮ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ꎬ是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的城市积极参

与由欧盟委员会支持的侧重于能源转型的欧洲城市网络ꎮ 欧洲城市网络目前包括 ３０
个国家的 １０００ 多个城镇ꎬ主要是加强这些城市在可持续能源领域中的作用和能力ꎬ以
及代表这些城镇的利益去影响欧盟能源、环保和城市等领域的政策ꎻ同时促进城市交

流经验ꎬ转让技术专利和实施联合项目ꎮ 以摩尔瓦为例ꎬ２０１４ 年ꎬ摩尔多瓦的乡镇在

欧盟的协助下有 １３０ 幢公共建筑连接到以农场废物为能源的局部供热网络ꎬ这一计划

也鼓励了本地中小节能企业的发展ꎮ③

值得注意的是ꎬ周边国家对欧盟规则的采纳并不必然意味着规则运用ꎮ 欧盟规则

或共同规则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纳入第三国国内立法并在第三国的国内实践中

得以贯彻实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ꎮ 规则运用成为欧盟外部治理的最深层次的影响ꎮ
欧盟必须在通过实质性合作吸引周边国家的同时保证其规范外化的可信度ꎮ④ “东部

伙伴关系”计划提供的援助不足以消除东部国家内部对实施欧盟规则的阻力ꎮ 与地

中海区域相比ꎬ欧盟对东部区域投入的资金整体过低ꎮ 而且ꎬ现有的资金激励机制不

能充分调动伙伴国的改革热情ꎮ 比起入盟资格ꎬ 欧盟联系国资格并不能保证周边国

家稳定、民主和欧洲化的效果ꎮ 欧盟扩大十年来ꎬ没有一个与欧盟接壤的国家在和欧

盟签订联系国协定却没有入盟前景的情况下ꎬ被视为欧盟稳定、民主和可靠的政治盟

友与经济合作伙伴ꎮ⑤

周边国家的国内结构也会影响欧盟周边治理的有效性ꎮ 首先ꎬ如果欧盟的相关规

定与周边国家国内的法律、传统以及惯例融合得好ꎬ那么它们将很容易被选取、采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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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ꎮ 这被称作周边国家国内制度的“欧盟兼容性”(ＥＵ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ꎮ① 换言之ꎬ周

边国家越是在国家类型、社会以及行政管理方面与欧盟成员国、欧盟多层次体系相似ꎬ

与欧盟规则的契合度就越高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经济和行政自治以及开放政策将推进它

们对欧盟规则的选择与采纳ꎬ通过强有力的内部治理推进欧盟规则的实施ꎮ 虽然欧盟

坚持民主、人权和善治始终是东部伙伴关系中最基本的规范ꎬ但是目前多数东部国家

实施政治改革的环境还不成熟ꎮ 在欧盟看来ꎬ作为转型国家ꎬ东部六国在法律上的不

稳定性、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ꎬ以及在经济方面的寡头垄断和市场秩序混

乱ꎬ都使其离欧盟标准还有很大距离ꎮ

部分东部国家加入该计划是想借助欧盟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力ꎬ它们在口头上支持

向民主和自由市场迈进ꎬ在实际行动上往往“见机行事”ꎮ 比如阿塞拜疆与欧盟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联系国协定谈判ꎬ目前仅就能源合作与申根签证等问题达成协议ꎬ而双方

就政治改革与人权开展对话的次数不升反降ꎮ② 阿塞拜疆政府真正希望的是与欧盟

达成相对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ꎬ在与亚美尼亚领土争端问题上得到欧盟支持ꎬ并就

天然气输出问题发展合作ꎬ而不是在内政、人权等问题上频频受到欧盟的指责ꎮ③ 况

且ꎬ基于自身利益和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ꎬ欧盟对东部国家的民主和人权问题经常采

用双重标准ꎮ 资源丰富的阿塞拜疆在人权记录等方面较白俄罗斯不遑多让ꎬ但欧盟对

其人权政策的监管要轻得多ꎮ④ 作为阿塞拜疆最大贸易伙伴的意大利和在阿塞拜疆

有巨大能源投资的英国等欧盟国家就与瑞典不同ꎬ很少对其人权问题提出批评ꎮ 有研

究认为ꎬ欧盟东部地区的民主和稳定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善ꎬ除了欧盟－东部邻国年度

会议和若干声明ꎬ没有取得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成果ꎮ⑤

８５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Ｅ. Ｄｒｉｅｓｋｅｎ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ｉｎ Ｅｄｉｔｈ Ｄｒｉｅｓｋｅｎｓꎬ Ｌｏｕｉｓｅ Ｇ.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
ｅｄｓ.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８６－１８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ＳＷＤ(２０１５) ６４ ｆｉｎ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ｐ / ｐｄｆ / ２０１５ /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ｅｎｐ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５＿ｅｎ.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Ａ.Ｊａｒｏｓｉｅｗｉｃｚꎬ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ＯＳＷ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ｓｗ. ｗａｗ. ｐｌ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ｋａｃｊｅ / ｏｓｗ－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２０１４－０９－１５ /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ａ－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ｗｅｓ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Ｊ.Ｈａｌｅ ꎬ “Ｅ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ＥＮＰ: Ｍｏｒｅ ｆｏｒ Ｌｅｓｓ?”ꎬ ｉｎ Ａｄａｍ Ｈｕｇꎬ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７０－７４.

Ｈ. Ｋｏｓｔａｎｙ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ｐ. 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ｐｓ. 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ｉｖｉｌ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ｕｍ－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ｕｒ－ｙｅａｒ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四　 结 论

“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执行五年来只取得了欧盟预期的部分效果ꎮ 值得期待的是

作为新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拉脱维亚ꎬ出于地缘和经济因素的考虑ꎬ较为重视欧盟东

部伙伴关系政策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在其首都里加举行的第四次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通

过的«里加宣言»重申了欧盟与东部伙伴国关系的不可逆转性ꎮ 双方明确了今后几年

优先在能源和交通领域加强合作ꎮ

虽然欧盟已经展现出在不继续东扩的前提下在邻国建立制度性规范的能力ꎬ但与

其通过东扩实现的规范外化相比ꎬ欧盟通过邻国政策在周边建立的规范ꎬ在对象国不

同部门中的适用程度存在差异ꎬ其贯彻执行也更为松散ꎮ 在与东部邻国关系中ꎬ欧盟

有限的谈判能力妨碍了科层治理模式下的规范推广ꎬ因而不得不更多地采用网络治理

模式ꎮ 而网络化的周边治理带来的多层结构的松散和价值观念的淡化ꎬ会降低欧盟促

进稳定的能力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性强权的行动力ꎮ②

然而ꎬ必须看到的是ꎬ原有的科层制周边治理给欧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扩大压力ꎬ

而欧盟需要一种继续促进周边稳定和传播欧盟价值观的更灵活的方式ꎮ 网络化周边

治理较少关注欧盟既有法规的输出ꎬ而是更多关注相关规定与周边国家国内的法律、

传统以及惯例的融合ꎮ 如果说推动所谓“民主”是欧盟对东部邻国政策的一个重心ꎬ

那么欧盟的科层治理模式确实在促进民主方面比网络治理模式更为有效ꎬ但科层制民

主推广(通过政治性条件)可能只在部分已经民主化的国家才有效ꎮ 促进民主最为关

键的因素是对象国国内的状况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网络治理最适合于在不危及政治体

系稳定的情况下ꎬ使对象国在民主和人权规范方面逐渐接近欧盟标准ꎮ

(作者简介:宋黎磊ꎬ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副教授ꎻ任桑ꎬ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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